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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段奕帆 文/图

本报讯 近日， 淮阳区人民法院成功调
解一起因软件开发引起的纠纷案件，经过承
办法官耐心释法析理，双方当庭达成调解协
议：高某愿意为刘某恢复误删数据，若在期
限内不能恢复，愿意赔偿刘某 7.9 万元损失。

据悉，2024 年 7 月， 原告刘某委托被告
高某、牛某进一步开发某款 APP 软件。 高某
在操作过程中误删了刘某存储于服务器中

的核心数据，导致开发工作因数据丢失而无
法进行，刘某业务中断，面临重大经济损失。

刘某认为高某、 牛某作为专业服务人
员，未尽到审慎操作义务，应承担数据恢复
所需的全部费用，并赔偿因数据丢失导致的
客户流失及商誉损失。 为此，刘某向淮阳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某、牛某恢复数
据原状或赔偿损失。

承办法官接手案件后，充分了解当事人
诉求及抗辩意见。 承办法官指出，高某、牛某
作为专业服务方，未履行数据操作前的风险
提示义务，存在主要过错；刘某未主动备份
关键数据，亦需承担次要责任。

经过承办法官释法明理，当事人对双方
责任划分有了清晰的认识，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

软件开发方误删客户数据成被告

审结一起因欠款引发的纠纷案件异地连线解纠纷
云端调解显高效

车辆“脱保”风险大 续保宜早不宜迟
□通讯员 孙云云 李文超

所谓车辆“脱保”，就是没有在保险到期前正常投
保。 如果车主未能及时给“爱车”续保，车险“脱保”到
底会带来多大的风险呢？ 近日，西华县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因机动车“脱保”而引发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

基本案情

2024 年 6 月 7 日， 被告马某华驾驶其车辆与霍
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 造成霍某受伤和车
辆损坏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时马某华驾驶的车辆
保险恰好已过期， 处于未续保状态。 经交警部门认
定，马某华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霍某无责任。 事
故发生后，霍某将马某华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残疾
赔偿金、医药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128701 元。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是一起因道路交通事故引
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按照法律规定，应先由保险

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

赔偿， 不足部分再由各方当事人根据事故责任大小
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然而，由于马某华未按规
定购买交强险， 因此应由马某华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内先行赔偿，最终，法院判决马某华赔偿霍某各项损
失共计 126900.18 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中，马某华的车险仅过期几天，车险是没有
宽限期的，一旦超过约定时限，保单即刻失效。 只要
是在保单失效期间发生的事故， 无论事故发生时机
动车驾驶人是否为车主， 车主都需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通讯员 牛雁塔

本报讯 近日， 鹿邑县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审
结一起因欠款引发的纠纷案件。

据悉，被告王某经营加油站，多次向原告秦某购
买燃油。 2021 年 2 月，双方经结算，王某欠秦某燃油
款 3.14 万元，王某支付 1400 元后，剩余 3 万元一直
未支付。 2025 年 1 月 10 日至 1 月 27 日，秦某拨打王
某电话 7 次，王某均未接听。 秦某将王某诉至法院，

要求偿还 3 万元燃油款。 庭审中，王某辩称已用现金
偿还 3 万元燃油款，并提供妻子 2.9 万元的银行取现
记录进行证明。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
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
证原则，王某辩称已用现金偿还 3 万元燃油款，仅提
供其妻子的银行取现记录，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法院
不予采信。 法院遂判决王某向秦某支付 3 万元燃油
款。

□通讯员 刘士豪

本报讯 近日， 太康县人民法院老冢人
民法庭通过组建“微信调解群”，成功调解一
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让当事人足不出
户实现“云端解纷”。

据了解，2022年，被告刘某联系原告太康
某装饰公司进行施工。 施工完成后，刘某支付
了部分工程款，剩余 53327.8 元未支付，太康
某装饰公司遂将刘某诉至太康县人民法院。

刘某由于工作等原因远在外地， 短期内
无法返回参加诉讼。 承办法官了解情况并征
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安排书记员组建“微信
调解群”。 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耐心倾听双
方诉求，详细阐释相关法律法规及类似案例，
分析利弊，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刘某
同意在约定期限内向太康某装饰公司支付剩

余工程款。这场原本因距离受阻的调解，通过
线上方式得以实现。

下一步， 太康县人民法院将继续创新便
民利民举措，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为群
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优质的司法服务。

调解现场。。

鹿邑县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

法院调解：限期恢复数据，否则承担赔偿责任


